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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8480]前 言

根据中国建筑业协会《关于印发〈第五批中国建筑业协会团体标准编制工作计划〉的通知》（建协函〔2021〕59号）的要求，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依据并参考国内外相关标准，在总结经验和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按照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给出的规则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共分8章，主要技术内容包括：1.总则；2.术语；3.基本规定；4.施工组织管理；5.施工准备；6.施工质量管理；7.职业健康与安全管理；8.保修管理。
本标准由中国建筑业协会负责管理，由中国建筑业协会建筑防水分会负责具体内容解释，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寄送至中国建筑业协会建筑防水分会（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外大街36号A座417室，邮编10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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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433][bookmark: _Toc29065]1 总则
1.0.1为加强建筑防水工程施工管理，提高防水工程施工质量，制定本规程。
1.0.2本规程适用于总承包单位承接、防水专业分包单位施工的防水工程以及防水专业施工单位承接、施工的防水工程的施工管理。
[bookmark: _Toc102633829]1.0.3建筑防水工程的施工管理除应符合本规程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19


[bookmark: _Toc1391][bookmark: _Toc17224]2术语
2.0.1总承包单位  Construction general contractor
     工程总承包单位或施工总承包单位，可以是总承包企业或项目部，也可以是工程分阶段的承包企业或项目部。
2.0.2防水专业单位  Professional waterproof subcontractor
    具有防水专业承包资质的施工企业或项目部，以防水专业施工单位承接建设单位的防水工程或者以防水专业分包单位承接总承包单位的防水工程的施工单位。
2.0.3防水施工班组 Waterproof construction team
    由总承包单位或防水专业施工单位直接管理的防水施工队伍。








[bookmark: _Toc13042][bookmark: _Toc14819]3 基本规定
3.0.1建筑防水工程项目发包单位应与施工单位明确双方责任、权限、范围和风险。发包单位应对防水工程施工单位的履约和服务水平以及重要技术措施、质量控制、人员变动、材料验收、安全条件、污染防治等进行监督管理。施工单位应对相关的组织、管理、技术、材料、检查、验收、安全、环保等全面负责。
[bookmark: _Hlk117502597]3.0.2 防水专业分包单位应在总承包单位管理下，制定符合工程项目防水施工管理、技术质量保证、职业健康与安全生产等相应的措施，并贯彻于施工全过程。
3.0.3 总承包单位自行管理的防水施工班组，应执行总承包单位的相关管理制度。
[bookmark: _Hlk106182687]3.0.4 防水施工班组操作工人应持有防水技能水平等级证书，持有证书人员的数量、技能水平等级应与工程防水施工内容相匹配。 
3.0.5 防水工程施工作业环境和条件，应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和施工工艺的要求。






[bookmark: _Toc23394][bookmark: _Toc19261]4 施工组织管理
[bookmark: _Toc32151][bookmark: _Toc19865]4.1 一般规定
[bookmark: _Hlk102748883]4.1.1防水工程施工宜通过招标形式选择防水专业单位或施工班组。
4.1.2防水材料应按设计要求的种类、规格和相关技术指标进行采购。
[bookmark: _Hlk102748937]4.1.3防水专业分包单位应纳入总承包单位的专业分包管理体系，防水施工班组应纳入总承包单位的劳务管理体系。
4.1.4防水专业分包单位或防水施工班组进场前应完成与发包单位的合同签订。不得口头订立合同，不履行未生效、未备案的合同。
[bookmark: _Toc31002][bookmark: _Toc8569][bookmark: _Hlk100908627]4.2 总承包管理
4.2.1总承包单位应建立项目组织机构，制定各项现场管理制度或管理办法，对承接工程实行施工全过程管理。
[bookmark: _Hlk107931878]4.2.2防水专业分包单位或防水施工班组应接受总承包单位的指导、监督、检查、服务和考核。
[bookmark: _Hlk112398628]4.2.3总承包单位应对防水专业分包单位进行资质、安全生产许可证和相关人员安全生产资格的审核。
4.2.4总承包单位应为防水专业分包单位提供必要的现场办公、生活及材料存放场地。
[bookmark: _Hlk117860096]4.2.5总承包单位应根据工程进度要求，合理安排各阶段防水工程施工计划和作业时间，提供符合质量、安全、职业健康和环境保护要求的工作环境。
[bookmark: _Toc23153][bookmark: _Toc545]4.3 防水专业分包管理
4.3.1防水专业分包单位应配备满足工程项目进度、质量、安全、环保等要求的管理人员、施工班组和施工机具，建立现场管理组织，明确项目负责人、班组长、质检员、安全员等责任人，并将相关资料报总承包单位备案。
[bookmark: _Hlk118194735]4.3.2防水专业分包单位应执行总承包单位现场管理制度，配合总承包单位完成项目各项工作开展。
[bookmark: _Toc102633833]4.3.3防水专业分包单位应参加总承包单位组织的关于质量、安全和进度管理等会议，落实会议要求的相关事项。
[bookmark: _Toc20105][bookmark: _Toc369]4.4 班组管理
[bookmark: _Hlk112399731][bookmark: _Hlk117770979]4.4.1 防水施工班组应配备班组长，配备质量、安全管理人员，明确主要管理人员的工作职责。
4.4.2 施工班组人员应实行人员劳务实名制管理，施工班组人员变更应按规定要求进行，经核实同意后上岗作业。变更后班组的人员数量、技能水平等级等应符合工程施工要求。
[bookmark: _Hlk100911904]






[bookmark: _Toc1963][bookmark: _Toc25672]5 施工准备
[bookmark: _Toc24022][bookmark: _Toc28798]5.1技术管理
5.1.1工程设计图纸中应明确不同功能分区防水设防等级及做法。设计内容变更应由总承包单位会同建设单位、设计单位、防水专业单位等商议确定，并由设计单位出具变更文件。
5.1.2防水工程施工前应编制专项施工方案，并应经过审批和审核后执行。
1 防水专业单位组织防水工程施工时，防水专业单位应编制防水工程专项施工方案，经防水专业单位技术负责人审批，总承包单位项目负责人审查、项目总监理工程师审核后执行。
2 总承包单位组织防水施工班组施工时，总承包单位应编制防水工程专项施工方案，由项目技术负责人审批，项目负责人审查、项目总监理工程师审核后执行。
5.1.3 各部位防水施工前，由施工员向防水施工班组全体人员进行防水专项施工作业技术交底和安全交底，并形成书面交底记录。
5.1.4防水工程相关的设计变更或洽商应明确变更范围、变更内容、质量要求等。
[bookmark: _Hlk118210163]5.1.5项目防水工程采用现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未明确规定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时，应由建设单位组织行业专家进行论证，并应按认证意见进行实施。
5.1.6防水工程技术资料应由防水施工单位组织编写、收集和整理，并纳入总承包单位工程技术资料管理。
[bookmark: _Toc32189][bookmark: _Toc15340]5.2 材料管理
[bookmark: _Toc391][bookmark: _Toc7840]Ⅰ 进场材料检验
5.2.1工程所使用防水材料的品种、规格、性能应符合设计要求和现行国家或行业标准要求。材料生产厂家应提供材料合格证明文件。
5.2.2防水材料及配套材料运至现场指定地点后，现场接收人员应对照送货单进行数量清点，填写材料接收清单。
5.2.3总承包单位应及时组织监理单位或建设单位、防水专业分包单位，按规定对每一批次进场防水材料的外观、品种、规格、包装、尺寸和数量等进行检查验收，形成相应验收记录。
5.2.4总承包单位、防水专业分包单位应同监理单位，对每一批次进场防水材料按规定要求进行见证抽样复试，复试合格后方可使用。
5.2.5当防水材料进场验收或复试不合格时，总承包单位和监理单位应见证不合格批次的防水材料退场，并形成退场记录。
[bookmark: _Toc25467][bookmark: _Toc28701]Ⅱ 储存和存放
[bookmark: _Hlk100147000]5.2.6防水材料及配套材料应按产品说明要求的储存环境温度、湿度及材料堆码高度等进行存放，材料存放场所由总承包单位统一安排。
5.2.7防水材料宜由防水专业施工单位或总承包单位管理，宜专人保管，材料领用及退库应办理相应手续。
5.2.8可燃防水材料、含有溶剂的防水材料、液化汽罐等应存放在易燃易爆品库房，易燃易爆品库房应设专人管理。
[bookmark: _Toc23097][bookmark: _Toc2348]5.3施工机具管理
5.3.1防水专业单位应根据防水材料施工工艺及施工进度要求配备相应的防水施工机具，防水专业施工机具应纳入总承包单位的机械设备管理。
5.3.2施工机具操作人员应持有防水工中级或以上技能等级证书，并通过培训掌握施工机具的正确操作方法。
[bookmark: _Hlk115368791]5.3.3操作人员应在施工机具使用前进行安装调试，确定正常运转后方可进行作业。施工机具使用后应及时进行清洁，定期进行维护和保养，确保投入使用过程的施工机具状态合格。
5.3.4施工机具的防护、绝缘保护或接地接零等装置应符合相关技术规定。
5.3.5配电箱宜由总承包单位统一配备。电器设备应接入带有漏电保护装置的专用配电箱，供电插座的功率与电流应与电器设备相匹配。
5.3.6施工机具宜专人保管和维修，在使用过程中出现机械故障应立即停止作业，排除故障后方可继续使用，施工机具不得带病作业。

[bookmark: _Toc22396][bookmark: _Toc16767]6 施工质量管理
[bookmark: _Toc5852][bookmark: _Toc2119]6.1施工过程质量管理
6.1.1防水施工过程质量管理应由总承包单位项目施工员、质检员与防水专业单位施工员、质检员及班组长、班组质检员等分工负责。
6.1.2总承包单位应建立防水工程施工各道工序的自检、专职人员检查和交接检制度，组织班组的专项检查并形成检查记录。
6.1.3防水施工班组应进行自检。班组质检员应进行全面检查，并填写自检记录。同一工作区域由不同班组前后施工时，要做好移交，并形成检查记录。
6.1.4防水专业单位应按照施工方案和防水工程验收标准做好自检和交接检工作，并形成检查记录。
6.1.5总承包单位和防水专业单位现场管理人员在巡视检查中应将发现的质量问题或隐患及时提出，并监督整改。施工单位应通过对不合格信息的收集和分析，实施必要的改进措施，预防和纠正防水施工质量问题。
6.1.6防水层施工完成后，防水施工班组应按防水材料工艺要求进行养护。防水施工班组对已完成的防水工程及时采取成品保护措施，总承包单位应配合协调可能造成成品破坏的交叉工程作业和通行路线调整。
[bookmark: _Toc10789][bookmark: _Toc27683]6.2验收组织
6.2.1监理单位应组织防水工程的各项质量验收工作。
[bookmark: _Hlk99807834][bookmark: _Hlk99807775]6.2.2防水施工班组应在完成每个工序施工后进行班组自检，对存在的质量问题自行整改处理，完成一个工序后提交验收申请。对监理单位有要求的重要工序，未经监理单位对上道工序的检查验收，不得进行下道工序的施工。
6.2.3防水基层、防水层等隐蔽工程在隐蔽前应由总承包单位或防水专业施工单位通知监理单位进行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继续施工。
[bookmark: _Hlk118288675]6.2.4防水检验批应由专业监理工程师组织总承包单位和防水专业单位专业质检员、施工员等进行验收。
[bookmark: _Hlk118288713]6.2.5防水分项工程应由专业监理工程师组织总承包单位项目技术负责人和防水专业单位技术负责人等进行验收。
6.2.6防水子分部工程应由总监理工程师组织总承包单位和防水专业单位的项目负责人、项目技术负责人等进行验收。
[bookmark: _Hlk117782302]6.2.7当防水检验批或分项工程质量验收不合格时，防水施工班组应进行返工或返修，返工或返修后应重新组织验收。
[bookmark: _Toc20862][bookmark: _Toc18279]6.3 质量验收记录
6.3.1防水层施工前，总承包单位应组织有关人员对防水基层进行质量检查，并形成隐蔽验收记录。
6.3.2防水层、防水细部构造做法等应符合设计要求，施工完毕后应进行检验批验收，并形成检验批验收记录。
6.3.3防水层表面有其他构造层时，应对防水层进行隐蔽工程验收，并形成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6.3.4 屋面防水工程、地下防水工程、室内防水工程、外墙防水工程和蓄水类防水工程有蓄水、淋水或雨后检验要求时，应按相关标准进行试水检验，试水检验应形成检验记录。
6.3.5 防水工程质量控制资料应完整。防水工程隐蔽验收和检验批验收时，宜在验收部位放置标识牌，拍摄影像记录留存。
[bookmark: _Toc30599][bookmark: _Toc21184]6.4 成品保护
6.4.1已完成的防水基层和防水层、保护层等应及时养护并采取保护措施。
6.4.2防水材料应根据材料技术要求做好相应养护措施，保证必要的养护时间。防水砂浆类防水层和水泥基渗透结晶型防水材料应进行保湿养护。涂膜防水层应在固化前采取防雨防积水措施，并静置养护至固化成膜。
6.4.3 总承包单位应协调施工现场的交通路线和交叉作业，避免人员和机械设备进入防水工程保护区域。
6.4.4由于设计变更需对已完成防水施工部位进行返工或破坏，应有防水层保护措施或补救措施。






[bookmark: _Toc10336][bookmark: _Toc3574]7职业健康与安全管理
[bookmark: _Toc1898][bookmark: _Toc26244]7.1 职业健康管理
7.1.1总承包单位和防水专业单位应建立职业健康管理体系，制定预防措施和应急预案。
[bookmark: _Hlk118380774]7.1.2现场操作工人应配备与作业活动相适应的劳动防护用品，做好自我安全防护和健康保护。
7.1.3总承包单位或防水专业施工单位应对操作人员进行职业健康教育和安全技术交底，对操作人员职业健康状况进行监督管理，患有传染病和不适应防水施工人员应及时更换工作岗位。
7.1.4 在自然通风不良的环境中施工时，现场应采取机械强制通风措施。
[bookmark: _Hlk106279321]7.1.5防水涂料应符合《建筑防水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JC1066的规定。

[bookmark: _Toc17981][bookmark: _Toc6264]7.2安全管理
[bookmark: _Hlk106713738][bookmark: _Hlk106700611]7.2.1总承包单位应建立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对现场的安全生产实施统一管理。防水专业单位应执行总承包单位施工现场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7.2.2 总承包单位与防水专业单位之间应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明确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和安全措施，双方应确定安全生产负责人，协调安全管理工作。
7.2.3总承包单位应在作业现场设置相应的安全警示标志、安全防护、应急救援等设施。对事故隐患、违章指挥和违章作业等行为应及时下令停止作业。
7.2.4 防水专业单位应组织和检查班组管理人员、作业人员的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工作，做好管理人员、作业人员上岗前的安全教育培训与考核，对现场存在的安全问题签发书面隐患通知书，并监督隐患整改情况。
7.2.5施工班组应落实安全技术交底，经常检查作业环境，发现隐患要及时排除。如有重大隐患，应立即停止施工并上报总承包单位，待隐患排除后方可继续施工。
7.2.6 采用液化汽热熔防水卷材施工、热熔防水涂料施工现场和其他具有可燃性防水材料的施工现场，总承包单位或防水专业分包单位应根据作业面积配备足够的灭火器材。
7.2.7操作工人在高处作业或密闭空间进行防水作业时，应正确佩戴和使用安全防护用品、用具。
7.2.8 现场发生安全事故应立即向现场管理部门或管理人员报告，由总承包单位按照安全事故应急准备与救援预案组织实施处置。













[bookmark: _Toc9180][bookmark: _Toc306]8保修管理

8.0.1建设单位与总承包单位或防水专业施工单位签订工程承包合同中应明确防水工程质量保修范围、期限、责任与费用的计算方法等。总承包单位或防水专业施工单位应按合同规定承担工程相应的质量保修责任。
8.0.2 总承包单位与防水专业分包单位应以合同形式明确各自在防水工程保修责任及工作要求，明确防水工程保修内容及区域范围、保修开始与结束时间、保修响应时效、保修验收、保修金留付等内容。
8.0.3防水专业单位应依据合同约定，对保修期或缺陷责任期内出现的相关质量问题提供保修服务。
[bookmark: _Hlk118453600]8.0.4 保修期内出现渗漏、返潮等防水工程相关质量问题，总承包单位组织防水专业单位、使用单位等进行现场勘察，经分析、判断后，确定质量问题原因，由责任方制定维修方案，经总承包单位审批后实施，防水维修中需要配合施工的其他工作由总承包单位统一协调安排。
8.0.5建设单位应建立防水工程保修档案。保修期满后，由建设单位组织总承包单位、防水专业单位等相关工程施工方进行保修期满验收。





[bookmark: _Toc30448][bookmark: _Toc29417]本标准（规范、规程）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规范、规程）条文时区别对待，对于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必须按其他标准、规范执行的写法为“按……执行”或“应符合……的规定”



[bookmark: _Toc27510][bookmark: _Toc17127]引用标准名录

《建设工程项目管理规范》GBT50326
《建筑施工组织设计规范》GBT50502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50300
《地下工程防水技术规范》GB50108
[bookmark: _Hlk115433262]《地下防水工程质量验收规范》GB50208
《建筑地面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9
《屋面工程技术规范》GB50345
《屋面工程质量验收规范》GB50207
《建筑施工安全技术统一规范》GB50870
《单层防水卷材屋面工程技术规程》JGJ/T316
《种植屋面防水技术规程》JGJ/T 155
《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标准》GB50210
《建筑工程绿色施工评价标准》GB/T50640
[bookmark: _Hlk98164065]《建筑外墙防水工程技术规程》JGJ/T235
《住宅室内防水工程技术规程》JGJ298
《喷涂聚脲防水工程技术规程》JGJ/T200
《建筑防水工程现场检测技术规范》JGJ/T299
《房屋渗漏修缮技术规程》JGJ/T53
《建筑工程冬期施工规程》JGJ/T104
《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JGJ46
《建筑防水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JC1066
《建筑室内防水工程技术规程》CECS 196: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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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4735][bookmark: _Toc14429]条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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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8353][bookmark: _Toc12432]1 总则
1.0.1本规程是根据相关规范、住建部有关文件的要求，结合常用防水材料施工和实践经验，规定了建筑防水工程施工管理活动的基本要求，为建筑防水工程施工管理提供依据。
1.0.2针对目前行业存在的多种承包模式，本规程适用于由施工总承包单位承接、防水专业分包单位或自有防水班组施工的新建、改建、扩建工程的防水工程的施工管理，也适用于由建设单位直接发包给防水专业施工单位的改建、扩建、修缮工程的防水工程施工管理。不包含混凝土结构自防水体系、封闭式幕墙防水体系、钢结构防水体系、围岩防水等特殊防水工程的施工管理。
1.0.3建筑防水工程是建筑工程相关分部（子分部）工程的分项工程，防水施工贯穿在工程施工的各个阶段和不同部位，作业环境变化多，与其他工种交叉和衔接多，现场各项管理应满足劳动防护、环境保护和防火安全等相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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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3334][bookmark: _Toc20964]3 基本规定
3.0.1防水工程发包单位通常为总承包单位，也可根据工程特点由建设单位直接发包；施工单位是指防水工程主合同承包人，包括总承包单位和防水专业施工单位。针对目前社会上存在的改建、扩建、修缮等工程项目的特殊性，建设单位可以通过选择发包形式明确防水工程的施工范围、承包方式、责任、权限、风险等。总承包单位或防水专业施工单位依据合同承包内容，承担合同约定的工作内容，设立项目管理机构，组织管理所承包工程的施工活动，对承包工程的质量、安全、进度、职业健康、环境保护和社会责任等负责。
3.0.2 防水专业施工单位作为总承包单位的专业分包单位时，尚应服从总承包单位对施工现场的统一管理。
3.0.4 防水操作人员应经过专业培训，持有防水专业相应技能水平等级证书后方能开展相应的施工。


[bookmark: _Toc9990][bookmark: _Toc22309]4 施工组织管理
[bookmark: _Toc25411][bookmark: _Toc10649]4.1 一般规定
4.1.1建设单位或者总承包单位对防水专业施工单位的选择可以通过招投标形式择优选择。发包单位可结合项目规模、防水施工内容和进度、质量等，通过资质审查、业绩考察、履约能力、报价合理性、施工班组和主要人员技术水平等级、风险应对等招标文件的实质性要求和条件进行比选确定。
4.1.3根据建筑法的相关规定，建筑工程总承包单位按照总承包合同的约定对建设单位负责；分包单位按照分包合同的约定对总承包单位负责。总承包单位和分包单位就分包工程对建设单位承担连带责任。为此，总承包单位应建立专业分包和劳务管理体系，承担相应管理责任。
4.1.4为避免合同纠纷，项目实施双方应将合同策划与编制同步进行，对合同订立、履行、变更、索赔、终止、争议解决等内容应进行全过程管理。合同条款不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应违反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的强制性条文；应保证合同权利和义务公平合理，不存在合同履行障碍；应保证合同内容没有缺项漏项、数据不全、条款冲突等情形；通过招标投标方式订立合同的，合同内容还应当符合招标文件和中标人的投标文件的实质性要求和条件。防水专业分包单位的合同应明确防水施工范围、施工内容、质量要求、质量验收方式、安全生产、工程款支付和保修等要求，明确双方责任、权限和风险等内容。
[bookmark: _Toc21478][bookmark: _Toc5372]4.2 总承包管理
4.2.1项目管理制度是项目管理的基本保证，总承包单位作为项目管理的责任主体单位，应组织开展项目各项管理活动，包括建立质量安全管理体系，落实质量安全责任制、质量安全管理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组织施工组织设计、施工方案的编制，组织进场人员培训，组织安全、技术交底，召开质量、安全、进度例会，开展检查和考核等管理活动。
4.2.2总承包单位通过开展检查和考核评价等工作，加强对分包或班组的监督和约束，对项目资源进行合理使用和动态管理，落实企业分包资源管控要求。
4.2.4总承包单位应统筹规划和动态调整项目施工各阶段现场平面布设，根据现场不同施工阶段各专业分包单位的进场、退场时间及劳动力人数、材料进场数量与场地需要，满足各专业施工单位对办公活动场所、生活区和材料仓库及现场堆放场地的需要。
4.2.5总承包单位应提前策划项目实施进度计划，针对不同部位防水施工的特点，明确各部位防水施工的插入时间和阶段工期，以满足防水施工工艺和间歇时间的需要，满足现场作业环境温度和湿度要求，避免发生交叉作业。
[bookmark: _Toc12894][bookmark: _Toc16516]4.3 防水专业分包管理
4.3.2防水专业分包单位应服从并落实总承包单位项目的劳务管理、安全生产、文明施工、现场用电管理、设备管理、消防管理等各项管理制度，同时，尚应按照总承包对工程项目的各项目标的设定，配合总承包单位落实质量、安全等评优创奖活动。
[bookmark: _Toc25741][bookmark: _Toc29442]4.4 班组管理
4.4.2 施工班组人员应实行劳务实名制管理，纳入总承包劳务管理体系，按照总承包单位要求对进场人员进行登记备案，及时进行入场教育和安全交底，退场人员要及时向总承包单位报备；为保证项目施工按计划进行，班组人员应随工程进度和工作内容的变化进行调整。







[bookmark: _Toc29740][bookmark: _Toc5819]5 施工准备
[bookmark: _Toc26109][bookmark: _Toc10915]5.1技术管理
5.1.1设计图纸内容应完整，防水材料的名称、类型、厚度以及构造做法、特殊部位和关键节点做法等设计要求应明确。当根据施工需要组织对防水工程设计内容进行优化和变更时，应由设计单位出具设计变更文件。
5.1.2防水工程施工方案的内容应结合施工部位和周围环境温度、湿度等情况进行编制，内容宜包括：编制依据、工程概况、防水设计、材料规格型号、基层做法要求、施工工艺、特殊部位和关键节点做法、施工进度计划、劳动力计划、施工机具配置计划、施工作业条件、检验批验收、技术资料内容及要求、成品保护措施、季节施工措施、安全与消防措施、文明与环保措施、应急预案等。防水工程施工方案可以根据地下结构、屋面、厕浴间等不同施工部位或应用不同防水材料分别编制专项施工方案。
5.1.3 防水专项施工作业技术交底的内容宜包括：防水做法、基层要求、质量标准、工期、工程交叉配合、施工安全等。安全交底内容宜包括：施工现场安全管理规定、安全注意事项、操作规程以及作业环境存在的危险因素、采取的防护措施等。
5.1.5项目各方应积极推广应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等“四新”技术，提出单位应对“四新”技术的应用内容和应用结果负责，通过现场样板试验、专家认证等方式对推广技术进行确认，以确保防水工程质量标准。
[bookmark: _Toc8098][bookmark: _Toc13549]5.2 材料管理
[bookmark: _Toc1954][bookmark: _Toc25774]Ⅰ 进场材料检验
5.2.1防水材料厂家需提供的材料证明文件主要包括：防水材料的型式检验报告、出厂检验报告、产品合格证等。
[bookmark: _Toc2786][bookmark: _Toc18144]5.3施工机具管理
5.3.1总承包单位应对项目施工全过程所使用的施工机具与设施的配置、使用、维护、技术与安全措施等进行管控，对施工机具与设施的使用效率和使用成本进行考核评价。


[bookmark: _Toc8501][bookmark: _Toc29688]6 施工质量管理
[bookmark: _Toc1907][bookmark: _Toc31383]6.1施工过程质量管理
6.1.1工程防水施工质量管理应纳入总承包单位质量管理，总承包单位应建立全员质量管理体系，建立必要的质量管理制度，实行全过程质量管控，各单位和各岗位按照质量管理体系明确的岗位职责开展质量管理工作。
6.1.2总承包单位作为工程质量的第一责任人，对各专业分包单位的施工质量有监管义务和连带责任。为保障工程整体质量，应建立项目工序“三检”制度，控制好每道工序的质量。
6.1.3操作工人按照技术交底的验收要求和标准对自己的工作进行自我检查，发现问题要及时进行整改；班组质检员在操作工人自查合格的基础上进行全面检查，对防水卷材搭接、防水涂料厚度、关键节点防水做法等部位进行重点检查。
6.1.4防水专业单位在完成自施工序后，除了自检、专职质量检查外，还应进行工序交接检查，上道工序应满足下道工序的施工条件和要求；同样，相关专业工序之间也应进行交接检验，使各工序之间和各相关专业工程之间形成有机的整体。
6.1.5总承包单位和防水专业单位现场管理人员应加强现场施工过程中的巡视和检查，能够及时发现问题，及时纠正，避免因隐检、检验批验收不合格带来的返工或返修。现场质量管控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可以通过项目QC小组专题活动等管理手段，开展对质量通病和关键节点施工效果的数据信息的比较和分析，找出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措施，提高质量管控效果。
[bookmark: _Toc25141][bookmark: _Toc31947]6.2验收组织
6.2.1根据《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50300的要求，所有检验批均应由专业监理工程师组织验收。没有监理单位的项目，建设单位应当履行现场施工验收工作。
6.2.2根据《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50300的验收要求，监理单位对工程质量控制到检验批，对工序的质量一般由施工单位通过自检予以控制，但为保证工程质量，对监理单位有要求的重要工序，应经监理工程师检查认可，才能进行下道工序施工。针对工程项目防水施工部位多、施工工序多、作业面多等特点，防水班组应按照检验批划分逐个进行每道工序完成面的自检，以便及时移交下道工序施工。
6.2.3考虑到防水工程在隐蔽后难以检验，因此防水工程各工序在隐蔽前应进行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继续施工。
[bookmark: _Toc2399][bookmark: _Toc31105]6.3 质量验收记录
6.3.5 由于防水工程的重要性和特殊性，防水工程在隐蔽验收时，可保留影像资料。影像资料可以将验收部位标识牌、参加验收人员及现场质量效果等进行拍照留存。
[bookmark: _Toc18565][bookmark: _Toc11859]6.4 成品保护
6.4.1由于防水施工部位多，在整个项目施工过程中分时间段开展防水作业，成品保护工作可以由防水专业单位自行采取保护措施，也可以通过签订委托保护协议的方式，由总承包单位统一安排，保护协议对成品保护责任和保护方法进行明确。






[bookmark: _Toc2928][bookmark: _Toc16662]7职业健康与安全管理
[bookmark: _Toc31114][bookmark: _Toc19473]7.1 职业健康管理
7.1.1总承包单位和防水专业单位应坚持“以人为本，预防为主”，积极改善现场作业条件，对施工现场可能出现的扬尘、有害气体排放、中暑、传染病等影响健康的危害事项应采取针对预防措施。
7.1.2防水操作应避免安排在高温天气和严寒天气进行露天施工操作，班组可根据天气情况选择时间段进行工作。
7.1.4 针对狭小、密闭空间等作业环境，应先确定强制通风措施有效后再安排工人进行工作。
[bookmark: _Toc25144][bookmark: _Toc23851]7.2安全管理
7.2.1根据建筑法规定，施工现场安全由总承包单位负责。分包单位向总承包单位负责，服从总承包单位对施工现场的安全生产管理。总承包单位应建立项目安全生产管理、检查、教育和培训、事故隐患排查和治理、特种作业人员管理、劳动防护用品配备和使用等各项现场管理制度。
7.2.5施工班组管理人员应加强现场作业巡视，避免电焊引燃防水材料、交叉作业发生坠物伤人等安全事故的发生。











[bookmark: _Toc28925][bookmark: _Toc14291]8保修管理
8.0.4 工程保修期间，防水工程现场维修作业受周围环境约束，维修工作应尽量减少对周围环境的破坏，不影响业主使用。总承包单位应对维修方案的质量维修方法和针对高空作业、动火作业和有限空间作业等的安全保证措施进行把关。
